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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吉政发〔2004〕41 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

们,请按照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根据《国务院关于做好省级以下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发〔2004〕12 号)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调整省以下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干

部管理体制的通知》(组通字〔2004〕22 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国土资源

管理体制改革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国土资源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对省级以下国土资源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为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解决国土资源管理特别是土地管理中的

突出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推进依法行政,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强化省级人民政府保护国土资源责任,强化执

法监察职能,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加强矿产资源管理,维护社会稳定,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决维
护中央决策的权威性。要通过这次改革,切实把耕地保护、合理开发矿产资源、

保护生态的任务落到实处,促进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二、国土资源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调整省以下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干部管理体制 

  市州、县(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实行双重管理体制,以上一级国

土资源主管部门党组(党委)管理为主,地方党委协助管理。这是加强市州、县
(市、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

的重要内容,各地要认真按照省委组织部、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调整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干部管理体制的通知》(吉组通字〔2004〕70 号)执行。 

  (二)理顺国土资源行政管理体制 

1.市州、县(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其机构编制
仍由同级人民政府管理,行使本辖区内土地、矿产资源行政管理职能。 

2.市辖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机构编制上收到市人民政府管理,改为国土资

源管理分局,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分局及其所属国土资源管理所
的机构编制上收到市人民政府管理。 

3.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所的机构编制上收到县(市)人民政府管理,县(市)可

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按乡(镇)或区域设置国土资源管理所,为县(市)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依法履行土地、矿产资源行政管理职能,经费全额纳

入县级财政预算。 

国土资源管理所上收后,重新核定编制,对超编人员逐步压缩和消化。 

4.省级以上开发区国土资源管理机构问题另行研究。 

  (三)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和审批管理 

1.各级人民政府要依法做好本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和报批工作,除依

法应报国务院审批的以外,市州、县(市、区)及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

制、修改或调整,一律由省人民政府审批。 

2.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管理。要维护规划的法律地位,提高运用规

划和年度农用地转用计划进行宏观调控的权威性,强化国土资源规划职能,严格

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 

  (四)强化国土资源执法监察职能 

1.进一步健全国土资源执法监察体制。省、市州、县(市)国土资源执法监

察机构,分别隶属于同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接受上级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部门的

业务领导,行使土地、矿产资源执法监察职能,机构编制由同级人民政府管理,人

员依照公务员管理(具体办法另定),经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 



2.切实加大执法监察力度。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违法占用耕地特别

是基本农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破坏浪费矿产资源等重大违法行为,以及市

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国土资源部门违反国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

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直接查处,对大案要案要公开曝光。 

3.切实加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队伍建设,增强执法监察人员素质,提高执法
水平,认真落实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报告备案、动态巡查等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全

省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网络体系。 

  (五)加强国土资源机构编制和财务管理 

1.切实加强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机构编制管理,从严控制编制,严把进人

关。 

2.市州、县(市)人民政府,要将国土资源部门正常的人员、办公及专项经费

支出,全额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工作的正常运转。各市

州、县(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加强对国土资源资金的
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监管。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 

  (一)加强领导。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各相关部门要积极支持,保证改

革工作平稳进行。省政府成立由主管省长负责,省政府办公厅和组织、人事、编

制、财政、监察、国土资源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省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领导

协调机构,省国土资源厅负责改革的日常工作。市州、县(市、区)也要成立相应

的领导机构。 

  (二)稳步推进。这次改革采取自上而下、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方式。市
州级的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在 2004 年 11 月底前完成,县(市)级的改革工

作在 2004 年 12 月中旬前完成。 

  (三)严肃纪律。各地要严格执行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编办、省国土
资源厅《关于省以下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实行机构、编制、人员、职务冻结的通

知》(吉组通字〔2004〕5 号)精神,对冻结后调入(除国家政策规定之外)的人员

应一律予以清退。对违反规定,突击进人、突击提拔干部、转移资产、乱发钱物

的,要严肃处理,并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四)精心组织。各地要按照本意见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工作方

案,积极稳妥处理好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到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

作不断、国有资产不流失,确保改革顺利进行。省国土资源厅要加强指导,各有

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国土资源部门做好干部管理、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分流安

置、经费保障、资产管理等方面的落实工作。对有关机构、编制、推公、经费

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编办、省人事厅、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共同制定。在

具体办法未出台前,机构、编制、人员、经费维持现状不变。对改革中出现的问



题,要认真研究解决,及时向上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告。改革完成后,各市州人

民政府要将有关情况向省人民政府报告。 

  


